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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 5月 23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擬動議的  
4 項擬議決議案  

 
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(“局長 ”)會在 2012年 5月 23日的立法會

會議上，根據下列法例動議 4項擬議決議案 (附錄 I至 IV): 
 

(a) 《東區海底隧道條例》 (第 215章 )及《釋義及通則

條例》 (第 1章 )；  
 
(b) 《大老山隧道條例》(第 393章 ) 及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

(第 1章 )；  
 
(c) 《西區海底隧道條例》 (第 436章 ) 及《釋義及通則

條例》 (第 1章 )；及  
 
(d) 《大欖隧道及元朗引道條例》 (第 474章 ) 及《釋義

及通則條例》 (第 1章 )。  
 

現謹附上該等擬議決議案，供議員考慮。  
 
2. 經考慮局長在其 2012 年 5 月 18 日的函件 (附錄 V)中所

作的解釋，立法會主席已豁免就該等擬議決議案所須作出的預

告 ， 並 指 示 應 把 該 等 擬 議 決 議 案 按 所 交 來 的 原 有 措 辭 印 載

在 2012 年 5 月 23 日立法會會議的議程上。  
 



 
3. 局 長 在 動 議 該 4 項 擬 議 決 議 案 時 將 會 發 表 的 演 辭 的

中英文本 (附錄VI至 IX)亦一併附上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 

(林鄭寶玲女士代行 ) 
 
連附件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